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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伦宣言 * 
 

2019年 3月 29日宣布于法国土伦 
(《土伦宣言》是关于动物法律人格的三部曲研讨会的一部分，旨在作为法学界对 2012 年 7 月 

7 日《剑桥宣言》的回应）。 
 
 

 
序言 
 
我们，法学界人士，参与土伦大学组织的以动物法律人格为主题的三部曲座谈会。 
 
鉴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尤其是那些神经科学研究人员所开展的研究工作。 
 
鉴于研究人员在 2012 年 7 月 7 日的《剑桥宣言》中得出的结论认为，"人类并非唯一拥
有意识神经基质的动物"，非人类动物也拥有这些神经基质意识。 
 
遗憾的是，立法并没有紧跟学术研究，对有关动物的法律体系还有待根本性的革新。 
 
注意到在大多数法律体系中，动物仍被视为物品，不具有法律人格，而只有法律人格
才能赋予动物作为生命体应有的权利。 
 
相信今天的法律再也不能忽视科学的进步，因为这些进步可以改善看待动物的方式，
然而这些认知到目前为止很大程度上在法律层面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最后，考虑到目前国内和国际法律体系的不一致性经不起不作为，因此有必要启动变
革，将非人类动物的敏感性和智慧纳入法律体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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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宣布  
 
必须普遍地将动物视为具有法律人格的主体而非物。 
 
当务之急是彻底结束对动物物化的统治。 
 
当前的认知要求对动物采取新的法律视角。 
 
因此，必须承认动物是法律层面上的主体。 
 
这样，除了如人类一样应承担的义务之外，动物也应被赋予自己的权利，从而使得其
权益被予以重视。 
 
必须将动物视为非人类自然人。 

非人类自然人的权利将不同于人类自然人的权利。 
 
承认动物的法律人格是确保法律体系一致性的关键性一步。 
 
这一进步也是国内和国际法律共识的一部分。 
 
只有赋予动物法律人格这条路才能提供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关于生物多样性和地球未来的思路必须包括非人类自然人。 
 
由此突出与生物界的联系，从而相应的法律阐释才能够并且必须建立。 
 
从法律的角度看，动物的法律地位将随着其法律主体地位的提升而改变。 
 
 
 
 

完结 
 
 
* 《土伦宣言》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土伦大学（法国）法学院举行的 "动物的法律人格（二）"学术讨论会的正式
会议上由路易-巴尔蒙德、卡罗琳-雷加德和塞德里克-里奥特正式宣布。 

 


